附件3

2026年度福州市医疗技术创新项目申报指南
（指南代码：2026FZYL0101）
一、重点支持方向
[bookmark: _GoBack]重点支持我市、县（市）区医疗卫生机构（包括民营医院）在常见病、疑难病、重大疾病、传染病防控防治和特色专科疾病诊疗等方面开展新技术、新方法的研究，提升医疗卫生机构科研水平和诊疗水平。
二、申报条件和要求
1.市直各医疗卫生单位推荐名额综合考量各医院资质、规模和科研实力等因素，每个县（市）区科技行政主管部门推荐名额为1项，请按照分配的限项数（见附件）推荐申报项目。
2.各市属医疗卫生机构、县（市）区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要认真做好项目审核和推荐工作，提升课题质量，推荐时要综合考虑课题的科研创新与临床应用，以临床问题为导向开展科技创新。
3.项目承担单位推动整合创新团队，积极吸纳本单位台湾医护人员参与项目团队，鼓励在我市医疗卫生单位工作的有能力台湾医护人员作为项目负责人申报项目。
4.对涉及人、实验动物等具有科技伦理风险的研究，承担单位应切实把好科技伦理关并出具本院伦理委员会的审查意见。
5.项目起止时间为2026年4月1日--2029年3月31日。 
三、立项数量和资助经费
每个项目总投入不低于3万元，申报单位可以配套自筹资金加入项目总投入。支持数量不超过40项，每项财政支持经费不超过3万元。
四、申报推荐数
	序号
	归口推荐单位
	推荐名额(项)

	1
	福州市第一总医院（含达道院区、儿童专科院区、口腔专科院区、老年专科院区4个院区和皮肤病防治院）
	≤15

	2
	福州市第二总医院（含神经精神病防治院、妇幼保健院）
	≤15

	3
	福州市中医院
	≤10

	4
	福州市传染病（孟超肝胆）医院
	≤10

	5
	福州肺科医院
	≤5

	6
	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5

	7
	各县区科技行政主管单位各1项
	≤13

	合计
	≤73


五、申报程序
1.申报流程为：项目申请人登录福州市科技计划项目信息管理系统(http://xmgl.kjt.fujian.gov.cn)─项目申报─起草项目申请书─点击“添加”─选择项目类别及对应指南代码─点击“申报项目”─填报申请书─上传附件。
2.市属医疗卫生机构、县（市）区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推荐项目的申请材料进行项目初审，并通过福州市科技计划信息管理系统进行网上推荐。
六、联系咨询方式
社会发展与农村科技处
联系人：赵龙 王庆金 
联系电话：83332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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